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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理論與歐盟條約修改之研究

－以歐盟憲法條約與里斯本條約為例

*

二○○一年以來歐洲聯盟諸多歷史發展軸線中，以制憲為底蘊但以

里斯本條約收場的歐盟制度改革發展軸線，不僅整段發展完整屬於二○

○一年至二○○九年這個歷史片段，同時亦是最為清晰可辨並且最具歐

洲區域整合里程碑意義的一條歷史軸線。此一歷史發展軸線該用什麼樣

的理論來解釋？本文沿襲國際關係理論及區域整合研究中國家中心

（state-centered）理論與制度主義對話的思辯輪廓﹐比較自由派政府間

主義與制度主義對二○○一年至二○○九年歐盟制度改革歷史發展之

解釋力。文章之理論探討部份首先對於兩大學派之共同點加以描述，接

著從「國家是否為單一行為者」、「政府間談判是否獨佔性地決定整合

結果」、以及「超國家機構有無獨立自主影響力」三個面向切入，剖析

兩大學派不相容之處。文章隨後評估兩大學派對於二○○一年至二○○

九年歐盟制度改革經過之解釋力，發現制度主義能夠對這段整合歷史提

供較理想的解釋，因為從拉肯到里斯本的歷史發展顯示：會員國並非單

一行為者、整合結果也並非單獨由政府間談判排他性地決定、而超國家

機構在這十年的制度改革過程中亦明顯發揮了獨立自主的影響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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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年以來歐洲聯盟諸多歷史發展軸線中，以制憲為底蘊但以里

斯本條約收場的歐盟制度改革發展軸線不僅整段發展完整屬於二○○一至

二○○九這個歷史片段，同時亦是最為清晰可辨並且最具歐洲區域整合里

程碑意義的一條歷史軸線。此一歷史發展軸線該用什麼樣的理論來解釋？

在對二○○一至二○○九歐盟制度改革歷史進行描述後，本文將沿襲國際

關係理論及區域整合研究中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理論與制度主義對話

的思辯輪廓，比較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簡稱 LI）
與制度主義對二○○一至二○○九歐盟制度改革歷史發展之解釋力。文章

之理論探討部份首先對於兩大學派之共同點加以描述，接著從「國家是否

為單一行為者」、「政府間談判是否獨佔性地決定整合結果」、以及「超

國家機構有無獨立自主影響力」三個面向切入，剖析兩大學派不相容之處。

文章隨後評估兩大學派對於二○○一至二○○九年歐盟制度改革經過之解

釋力，發現制度主義能夠對這段整合歷史提供較理想的解釋，因為從拉肯

到里斯本的歷史發展顯示：會員國並非單一行為者、整合結果也並非單獨

由政府間談判排他性地決定、而超國家機構在這十年的制度改革過程中亦

明顯發揮了獨立自主的影響力。

二○○一年至二○○九年這段期間，歐盟最重大的事件除歐元紙鈔硬

幣問世以及規模空前的歐盟東擴外，還包括始於拉肯宣言（Laeken
declaration）而止於里斯本條約的歐盟史上最長的一次條約改革工程。此

一透過制憲會議─而非循例僅僅依賴政府間會議（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GC）─之方式來草擬新約的修約方式同時也是歐盟條約改革

史上前所未有的創新作法。此一創新之修約方式對於不同區域整合理論之

解釋力帶來了什麼樣新的經驗性證據？在評估「制憲會議（修約）方法」

（the Convention method）對於檢驗整合理論所提供的新證據之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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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盟採用制憲會議方法進行修約之背景及理由加以說明。

歐盟制憲會議源自於「歐洲之未來」辯論（Debat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這場辯論的源頭是時任德國外長的費雪（Joschka Fischer）於一

九九九年以及二○○○年發表的兩場演說。費雪在其二○○○年洪堡大學

的演講中指出歐盟發展至今已距離人民越來越遠（Fischer, 2000）。對於費

雪的呼籲，歐盟各國政治領袖紛紛加以呼應（Chirac, 2000；Ciampi, 2000；
Schröder and Amato, 2000；Verhofstadt, 2000；Blair, 2000），這些政治領袖

間的對話逐漸累積而為歐盟憲法大辯論的開端。在此同時，尼斯條約的談

判在東擴後之歐盟執委會執委人數及部長理事會條件多數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重新安排計算等問題上出現了嚴重的歧見，使修約談判遭

遇到空前的困境。由於當時擔任輪值主席的法國正處於左右共治，因此在

其內部充滿衝突矛盾的情況下，輪值主席在 IGC 過程中推動協調的能力亦

大打折扣。因此尼斯所應處理的兩項主要議題—執委人數以及部長理事會

中之投票問題—到了二○○○年底高峰會時仍然未能有明顯的共識出現。

尼斯峰會後，英國首相布萊爾有感而發的一句：“we cannot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like this”（The Independent, 13 October 2000）不僅為尼斯的混亂情

況做了最佳的描述，同時也顯現出歐盟傳統 IGC 的政府間談判方式已遭受

到極大的限制（Milton et al., 2005: chapter 2）。

在費雪演說、各會員國政治領袖的呼應、以及尼斯談判不順利的多重

背景下，會員國在二○○○年十二月簽訂尼斯條約時附帶加入了「歐盟之

未來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on），揭示歐洲將針對四

大議題進行既深且廣的辯論。這些議題包括：一、歐盟與會員國之間權限

的界定；二、基本權利憲章法律地位之界定；三、條約之簡化；四、會員

國議會在歐盟之角色。根據「歐盟之未來宣言」所設計的所謂「歐洲之未

來」辯論於二○○一年三月正式在布魯塞爾揭幕。二○○一年年底，隨著

此一全歐辯論接近尾聲，會員國政府在拉肯高峰會簽訂了「拉肯宣言」，

宣佈歐盟將儘快在二○○三年二月尼斯條約生效以及歐盟大規模東擴之前

針對歐洲未來所面對之挑戰而召開「歐洲之未來會議」（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並對該會議之組成、輪廓、任務、進行方式等做了

完整的描繪。「歐洲之未來會議」於二○○二年二月開始運作，原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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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只授權該會議對改革提出建言，但「歐洲之未來會議」進行到中途時，

與會代表在野心勃勃的會議主席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領導下逐漸將

會議目標轉為制定出一份具體完整的憲法草案，於是「歐洲之未來會議」

這個名稱逐漸為「制憲會議」一詞所取代。

經過了 16 個月密集的聆聽、意見交換、協商、談判、以及草擬，制憲

會議主席季司卡在二○○三年七月十八日將制憲會議的成果 —「憲法草

約」（the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提交當時由義

大利擔任輪值主席的歐盟首腦理事會。歷經會員國政府透過政府間會議對

草約進行小幅修改後，25 個會員國領袖於二○○四年十月二十九日簽署了

「歐盟憲法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1 這

部憲法條約對歐盟制度所做的改變包括給予了歐盟法人地位、歐盟外長

(Unio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職務的設立、歐盟首腦理事會（The
European Council）2 常任主席之設立、部長理事會「雙重多數」（double
majority）之建立、二○一四年以後執委人數減至會員國數三分之二、為歐

洲議會設定 750 席之上限、以及提昇會員國議會在確保歐盟立法不違反「輔

助原則」時之主導權等。唯憲法條約必須在獲得所有會員國批准後始能生

效。二○○五年年中，在 9 個會員國完成了批准程序後，法國於五月二十

九日舉行歐盟憲法公投。公投之結果 54.87% 的選民反對、45.13% 贊成，

投票率 70%（Vucheva, 2005）。三天後，荷蘭舉行憲法公投。其結果如各

界所預料，同樣是反對陣營獲勝；其中 61.6% 的選民反對，38.4% 贊成，

投票率 62.8%（Guardian, 2005）。

二○○五年公投失敗的重大挫折後，歐盟會員國領袖決定暫時停止一

切條約改革動作，讓歐盟進入一段冷靜思考期（a period of reflection：二

                                                 
1 或稱「歐洲憲法條約」。由於此一憲法條約從緣起到制定目的都是以歐盟及其會員國為

對象，因此參考本文審查人之一之意見，在文中一律稱其為「歐盟憲法條約」。
2 關於 the European Council 中文應如何翻譯國內有許多不同看法。台灣學界過去習慣用

「歐盟高峰會」一詞，然而 the European Council 是個一年 365 天都存在的「機構」，

而非偶爾舉行的「高峰會」，因此「歐盟高峰會」一詞實不足以精確傳達 the European
Council 作為歐盟一主要機構之語義。本文因此採用歐洲經貿辦事處在台灣所出版之

「認識歐盟」以及「歐盟漫畫」中對 the European Council 之中譯，即「歐盟首腦理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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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年中到二○○七年年初）。到了二○○七年上半年，擔任輪值主

席的德國藉著慶祝羅馬條約簽訂 50 週年，推動了「柏林宣言」（The Berlin
Declaration）的簽訂並順勢著手開始化解法荷公投所留下的條約改革僵局。

梅克爾的奔走協調造就了憲法條約的起死回生：儘管名稱改變了、內容縮

水了，舊的憲法條約仍因為梅克爾堅持將歐盟制度改革置於最高優先順序

而被挽救了回來。二○○七年六月出爐的「改革條約」（Reform Treaty）
問世，字數從憲法條約的 6 萬 3,000 字減為 1 萬 2,000 多字；條文從 448 條

減為 70 條。

在「改革條約」的基礎上，二○○七年下半年的政府間會議就條約最

後內容進行協商；二○○七年十二月十三日歐盟 27 個會員國簽署了里斯

本條約。有了憲法條約的慘痛經驗，會員國政府已不再敢輕易將新條約付

諸公投，唯愛爾蘭礙於其最高法院一九八七年的一項裁決，必須針對歐盟

新條約進行公投，否則無法完成條約批准。二○○八年六月，人口不及歐

盟人口總數 1% 的愛爾蘭對里斯本條約舉行了公投，該條約遭到愛爾蘭

53.4% 的選民否決，為歐盟所帶來的打擊甚至超過三年前法國與荷蘭選民

所投下的震撼彈（Sawer et al., 2008）。愛爾蘭公投後的幾個月，金融風暴

席捲全球。經濟發展曾經傲踞歐盟之冠的愛爾蘭遭受嚴重打擊，成為歐盟

第一個宣佈陷入嚴重經濟衰退的會員國。在此一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對於

歐盟高層所提出之愛爾蘭就里斯本條約舉行二次公投的提議，愛爾蘭政府

從原本的堅決抗拒逐漸趨於軟化。經持續協商並獲得了歐盟對於愛爾蘭所

最敏感的執委會執委人數問題、中立、墮胎、以及稅制自主權等問題的法

律保證後，愛爾蘭於二○○九年十月再次針對里斯本條約舉行了公投，並

以 67%：33% 的懸殊比數讓歐盟里斯本條約敗部復活（European Commission,
2009）。二○○九年十二月一日里斯本條約生效，歐盟運作的基礎自此從

「尼斯條約時代」進入到「里斯本條約時代」。里斯本條約的主要變革包

括：

1. 「歐盟首腦理事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及「對

外關係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新職的設立：在英國與法國推動下，歐盟輪值

主席制度受到大幅修改。以往每半年輪值一次的主席位置主要含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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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腦理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以及部長理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九種例行會議組成之主席。3 里斯本條約生效後，

首腦理事會主席改為常任，任期兩年半，得連任一次；部長理事會

中對外關係理事會的主席（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亦改為常任，並同時兼任執委會副主席。

2. 歐洲議會立法權大幅提升：在歐盟每一次的條約改革中，歐洲議會

皆是贏家；里斯本條約也不例外。以往歐盟立法程序依政策議題領

域區分為諮商（Consultation）、同意（Assent）、合作（Cooperation）、
共同決定（Codecision）程序。里斯本條約將其中歐洲議會享有最充

份影響力的共同決定程序普及至幾乎所有議題領域，4 並將此一普及

於多數議題的共同決定程序更名為「一般立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而其他三種立法方式則合併為「特殊立法程

序」（special legislative procedure）。5

3. 改善理事會投票方式：理事會投票方式依然包括一致決及多數決兩

種。但以往多數決是依照一套複雜的條件多數決計票方式，里斯本

條約將其簡化為雙重多數決（double majority）：每個會員國都擁有

一票；當表決結果達會員國數 55%、歐盟總人口數 65% 時即為通過。

此外，里斯本條約也將適用多數決的議題領域與適用一般立法程序

的議題領域加以統一：只要在理事會是依照多數決方式表決的議題

在接下來的立法程序中必然依照一般立法程序。因此包括移民、刑

法、警察事務在內，會員國政府都失去了否決權；同時歐洲法院亦

就此獲得這些議題的管轄權。

vs.

歐盟二○○一年以來從全歐辯論、制憲、公投失敗到條約改革成功這

                                                 
3

九種組成為：總務暨對外關係、財經、內政司法、就業社會健康暨消費者、競爭力、交

通電訊暨能源、農魚業、環保、教育青年暨文化事務。
4

新納入的議題如：農業補貼、貿易、漁業、移民及庇護政策。
5

如今歐洲議會只有在稅制以及外交政策方面依舊沒有影響力。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六期∕民國 99 年 12 月 117

條發展軸線無疑是檢驗整合理論必然需要審視的史料。究竟哪一派整合理

論或是國際關係理論能夠成功解釋這段歷史發展呢？對於此一問題，

Moravcsik 提出了具體的回應。Moravcsik 認為，如同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

三段論 —國內偏好形成 政府間談判 制度選擇─成功地解釋了歐盟以

往每一次的條約改革，這套完整的理論用來解釋二○○一年以來的制度改

革發展同樣綽綽有餘。二○○一年以來的種種轉折，凡是自由派政府間主

義三段論所無法解釋的（或說不符合自由派政府間主義預期的發展）─ 如

制憲、全民參與、歐盟民主化等—最後都證明是徒勞無功，不過是憑白耗

費了許多資源與時間。而最後真正發生了的—即里斯本條約的生效—又完

完全全是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預料之內。一如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推

測，當歐盟缺乏一個可以在功能上合理化重大改革的理由時，重大改革是

不會因為非預期因素、關鍵行為者的社會化、或是超國家機構的推動而發

生的（Moravcsik, 2006, 2008a, 2008b）。相反地，制度主義學者則驚訝於歐

洲整合的發展如何大幅度改變了各國的國內政治以及國內行為者的利益計

算；歐盟會員國透過立法、政策執行、以及仲裁取代傳統國與國之間的外

交、談判已是不爭事實，然其程度之深範圍之廣卻遠遠超乎制度主義者當

初的想象（Hooghe and Marks, 2008: 6；Mattli and Slaughter, 2008: 8）。

本文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視

為同樣被用來解釋歐洲整合、但立論基礎卻強烈對立的之兩大理論派系。

整合理論涵蓋很多不同學派，主要包括：超國家主義、政府間主義、功能

主義、新功能主義、聯邦主義、溝通理論等（黃偉峰，2003；張亞中，2007；
洪德欽，2007）。從理論的層次觀之，這些整合理論學派可以被視作「第

三層級理論」（third-order theory），有別於「理性抉擇」或「建構主義」

這類涉及本體論（ontology）的「第一層級理論」（first-order theory）。

為兼顧文章之可讀性、實用性、以及可能貢獻，本文視「自由派政府間主

義」與「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這類「第二層級理論」（second-order
theory）為最適合進行分析比較的對象。再者，此一分類之邏輯理路亦是

承襲八○年代以來國際關係理論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自由派制度

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辯論當中，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問題

的爭辯而來（Grieco, 1988；Baldwin, 1993），企圖對於「制度」對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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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體系之影響（whether “institutions constitute”）進行檢驗（Caporaso, 2003:
15）。最後，本文之邏輯理路亦反映了「政府間主義」與「新功能主義」

以及後來居上的「建構主義」常被並列為整合理論的三大主流理論的圖像

（Checkel, 2006: 57；Rosamond, 2006: 13-14；Warleigh-Lack and Rosamond,
2010: 1004- 1006；藍玉春，2009）。6

所謂「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自然指的是 Moravcsik 這位「沒有門徒的大

師」之論著（Moravcsik, 1993, 1997, 1998, 2005a, 2005b, 2005c, 2006, 2008a,
2008b），7 而「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則包涵甚廣，包括受到新

功能主義啟發而將細部理論發揚光大的多層次治理、歷史制度主義、建構

主義等（Haas, 1958a, 1958b, 1964, 1968；Sandholtz and Zysman, 1989；Hooghe
and Marks, 1999；Pierson, 1996；Checkel, 2006；Christiansen et al., 1999）。

新功能主義與其他制度主義同樣強調制度一旦被建立了便會擁有其獨立於

創立者意志以外的自主生命（a life of their own）（Puchala, 1999: 318）。但

是新功能主義賦予超國家機構較多的自主性與原動力，而其他制度主義則

專注在鑽研致使制度機構能夠在不同時空、不同政策領域發揮有限自主性

與影響力的特定條件。因此如果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是一個光譜的兩

個極端，那麼制度主義就處於光譜的中間（Eilstrup-Sangiovani, 2006: 183）。
雖然誕生於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與新自由制度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辯論末期而融合了兩者精髓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本身也屬

於理性制度主義，但「制度」在該理論當中影響力可謂微不足道（Rosamond,
2000: 135, 142-3；Parsons, 2008: 1；Schimmelfennig, 2004: 75）。為有助於釐

清概念，本文仍沿襲國際關係理論及區域整合研究中國家中心（state-
centered）理論與制度主義對話的思辯輪廓，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以

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作為實驗及對照組，而制度的角色就是兩大

學派主要的分野。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以國際關係理論中之現實主義為理論基礎，利

                                                 
6 儘管Checkel並不鼓勵將此三種途徑視為歐盟研究的三種主流學派（Checkel, 2006: 57），

但此一印象卻十分普遍。
7 Schimmelfennig 指出，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像是 ‘a theoretical “school” with no “disciples”

and a single “teacher’” (200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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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談判理論及「二重賽局」的概念分析整合的發生。在國內層次，會員國

政府負責將行為者之利益加以集結。到了國際層次，各會員國的責任就是

將這些由國內行為者所定義之「國家利益」奉為政府間談判之圭臬：政府

間協議達成與否端看談判各國之國家利益與國力而定；超國家機構並無從

影響談判結果，因為談判結果不過是反映了各國原本就能夠接受的「最低

公約數」（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罷了（Moravcsik, 1991）。相對地，

「制度主義」強調「制度」在所有政治運作中的影響力：「制度」或為行

為者開創新的選擇，或為行為者帶來新的現制，因此所謂「行為者的偏好」

並不能獨立於行為者所處之制度之外。在具體層次，歐洲區域整合中的「制

度」自然指歐盟的機構、法律。在抽象層次，「制度」則除「組織」、「法

令規定」外，尚可含括「想法」、「規範」、「習慣」、甚至「道德標準」

（Ruggie, 1975；Hall & Taylor, 1996）。同時相對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獨鍾

對大型談判的觀察分析，制度主義強調歷史的延續性以及制度的自主性。

決策體系或官僚體系中之日常運作細節雖無法如大型談判般吸引媒體注

意，但這些看似微不足道的制度運作卻提供了瞭解制度運作中動態、連貫、

日常及延續性的細節與情況；同時歷史與認同時時刻刻相互影響：不僅認

同影響著行為者對歷史的解讀，同時對歷史的記憶亦影響著行為者認同，

及其對現今狀況的判讀（Pierson, 1996；Flockhart, 2010）。8 儘管制度主義

出現在國際關係理論的時間點晚於新功能主義的誕生，但無論是理性制度

主義、歷史制度主義、或是建構制度主義，都可說受到了新功能主義的啟

發；因此要將新功能主義視為制度主義的濫觴並不為過（Caporaso, 2003: 9；
Eilstrup-Sangiovani, 2006: 182）。

要比較不同理論，最重要的當然是指出不同理論的相異（特別是「不

相容」） 之處。然而制度主義與政府間主義有著極重要的共同點，因此

在進入到二者相異處前，首先必須說明這個「異」是建立在一個「同」上

                                                 
8

關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制度主義在整個國際關係與歐洲整合過程中較完整的發展脈

絡、背景，請參閱盧倩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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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Rosamond, 2000: 135-136）。無論是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或是在歐盟研

究領域中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兩者皆是從自由主義的角度出

發。國際關係中的自由主義關切的是國家-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
對於身處全球政治當中的國家機器究竟有什麼影響。自由主義學者視國家

偏好之決定為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之過程，認為國家與社會的互動

深深影響著國家對利益偏好的定義及其對外行為。「國際政治」的發生必

然是接序在「國內政治」之後的。由於資源的稀有性，國內行為者彼此之

間不同的競爭模式、競逐結果往往使得各國在對外關係上亦採取不同模式

（Moravcsik, 1997）。在區域整合理論處於領銜地位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以及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同樣是以自由主義為其理論當中國內偏

好形成部份的立論基礎。儘管前者採取純理性選擇的途徑而後者則仰賴了

理性選擇以外之歷史軌跡、非預期因素、學習、溢出效應、甚至溝通說理

等解釋因素，但兩派理論卻都同樣強調國內多元行為者之偏好對於整合的

影響力。所謂「偏好」，Moravcsik 將其定義為：「對於國際政治互動所可

能產生之實質結果所預估的一組經過排序及權衡的價值」（Moravcsik, 1998:
24）。其中格外重要並且反映出現實主義特色的一個觀點是：自由派政府

間主義將偏好的形成視為是外生於（exogenous to）特定國際政策環境的。

如果政策環境或是制度皆無法左右國家的偏好形成，那麼偏好形成究竟是

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呢？Moravcsik 認為經濟動機與地緣政治是決定國家偏

好最主要的兩大因素；而從歐洲整合的歷史 —特別是條約修改的過程—來

看，經濟動機左右一國偏好的重要性又遠遠超出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Moravcsik, 1998: 473-479）。

Moravcsik 企圖建立一套同時超越現實主義與制度主義的自由主義國

際政治理論，因此他強調一國偏好之形成既是來自國內行為者，卻又同時

是在跨國的社會情境中所發生的（Moravcsik, 1997: 513）。在國際領域裡，

一國之政府是具有目的性的行為者，而其目的則是由國內行為者來定義。

國內行為者各自從自身角度計算、表達其偏好，而政府則只負責總結

（aggregate）大家的偏好（Moravcsik, 1993: 483）。當國家對外談判時，

其所代表的是國內社會一些重要的次團體。由於任何一個政府執政的最終

目標必然是持續獲得國內主要次團體的支持，因此在此策略計算下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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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個時時刻刻受到特殊利益把持俘虜（capture）、時時刻刻得面對社會

行為者結盟更動的代議機構；此亦何以國內社會的主張、想法、利益、以

及機構制度能夠宰制國家的行為（Moravcsik, 1997: 518）。

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同樣認為整合是發生在多元、相競爭

甚至相衝突的利益之上。對於 Haas 而言，推動整合的動力來源並非各方對

於公共財的集體承諾或是對於社會整體秩序及福祉的念茲在茲，而是行為

者自私自利自我中心的算計，特別是經濟行為者及政治行為者大家各自不

同、但相互交錯的自我利益（Haas, 1958b: 448；Haas, 1964: 32-3；Lindberg,
1963: 9）；整合的結構性核心支柱因此必然是自由主義。

兩派理論固然都同意國內偏好的形成要依賴自由主義解釋、兩者都視

國內行為者的偏好為區域整合最原始的動力，但國內偏好形成之後是如何

跨越到區域整合階段的呢？針對此一區域整合的關鍵步驟，兩派理論提供

了互不相容的觀點。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承襲了較多理性主義整齊切割按步

就班的傳統，視國內政治為一獨立完整的階段、國際（或是區域整合）政

治為另一獨立完整的階段。只有當第一個階段完成後，第二個階段才會開

始；而第二階段運作的「原料」、「素材」就是根據第一階段運行結果而

定。相對地，制度主義著重制度與行為者間長期持續之相互形成（mutual
constitution）關係，視制度與行為者、國家之互動為來來回回反覆持續發生

的一種關係，而無法整齊切割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等。因此根據自

由派政府間主義與制度主義的這些分歧點，可以歸納出三項二者間完全不

相容的關鍵差異；即：(1)國家是否是單一的行為者；(2)「政府間談判」是

否獨佔性地決定整合結果；以及 (3)超國家機構有無獨立自主影響力。兩派

理論之歧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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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制 度 主 義

國家為單一行為者 是 否

政府間談判決定整合結果 是 否

超國家機構享有自主性 是 否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這三項關鍵差異既是理論論述上的重要分歧點，也由於其在研究實務

上的可操作性，而可作為用實證資料檢視∕比較不同理論的標準。以下就

這些差異更進一步加以說明。

灱

對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而言，偏好形成階段完成後，接著便是談判階段。

LI 所堅持的一個重點是，集結了國內偏好的會員國政府是談判階段唯一的

重要行為者。其下之國內行為者與其上之超國家行為者皆無法實質影響談

判的結果及過程。進入談判階段後，會員國政府就成了代表國家將國家偏

好反映在談判中的唯一出口；國內行為者在前一階段（國內偏好形成階段）

再怎麼有影響力，此刻既無從影響他國行為者也無從影響超國家機構。換

言之，國內偏好形成跨越到區域整合的過程如同一個倒漏斗：國內多元利

益彼此競爭結盟、百花齊放，然而一旦出了國門進入區域或國際談判，政

府就成了唯一的出口；國家的行政部門才能決定該國的整合政策∕談判底

線及策略；國內其他行為者完全無此權限。簡言之，在國際談判中，國家

必然是單一行為者（unitary actor）（Moravcsik, 1993: 480；1998: 3），此

亦何以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被稱作是一套「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的理

論。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採之「國家利益單一出口∕代表」概念是由佔據漏

斗出口處位置的「會員國政府」壟斷性地代表著全國利益並負責在政府間

談判桌上為本國爭取最大利益。故而採取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研究途徑的論

著往往先羅列出各會員國之偏好，再一一檢驗負責談判的會員國政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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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依據此一國內行為者先行定義好的偏好為本國爭取到了最大利益。

Moravcsik 一九九八年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代表作 The Choice for Europe 處

理了羅馬條約以及單一歐洲法及馬斯垂克兩次修約。對於這些個案的處理

方式 Moravcsik 無一例外地先以表列方式依照條約談判的議題陳述各個國

家的偏好，再依據談判結果評估會員國政府是否充份利用了談判機會獲取

最大利益。例如羅馬條約的談判中，德國的國家偏好被認定為：贊成關稅

同盟、希望維持雙邊農業談判、支持有限的原子能合作、希望維持運輸業

保護政策、支持條件多數決策方式……等。對於同樣的議題，法國立場為：

贊成有完整配套措施的關稅同盟、極力支持破除農產市場的國界藩籬、支

持原子能研發合作計劃但堅持絕不可影響到法國本身原子能發展、希望維

持運輸業保護政策、支持有限度的條件多數決策方式……等。同樣地，

Moravcsik 列出了英國的國家偏好，最後再以條約談判結果檢視各國談判代

表的「談判效率」。其後對於單一歐洲法以及馬斯垂克條約，Moravcsik 重

複了一模一樣的作法（Moravcsik, 1998: 93, 320, 382），而此一分析模式亦

在里斯本條約的研究中再次為其他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學者所採用（蘇宏

達，2010）。

對於 Moravcsik 而言，歐盟制憲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抉擇。由於制憲的

核心關切是歐盟的民主赤字問題以及公民民主參與的缺乏，然而從自由派

政府間主義觀點來看，既然國家是單一行為者、會員國政府是國內利益唯

一代表者、一切的整合結果皆端看政府間談判結果，那麼只要會員國本身

的政治體制是民主的，則歐盟何來民主赤字之有？歐盟公民何須擔心歐盟

層次的民主參與？因此制憲的失敗對 Moravcsik 而言是理所當然的：如果歐

盟沒有損壞，就不應該企圖修理它。順著此一自由派政府間主義邏輯，里

斯本條約所通過的制度改革也不過是小小提昇歐盟決策效率而已，並不具

任何實質意義。因此輪值主席制度被常任主席所取代、共同決定程序的擴

張以及歐洲議會立法權的提昇獲得通過、理事會投票方式重新調整以更加

貼切地反映大國應有的影響力……這些談判結果皆不令人意外，因其早已

是多數會員國政府共識（Moravcsik, 2006）。

非常清楚的，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研究途徑中，唯一能夠影響談判結

果的行為者就是手中握著「本國偏好」並以之作為談判底線的會員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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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其餘會員國行為者一律無從直接影響到超國家組織行為者、政府間談

判、或是歐洲層次的決策。

在國家中心論的思維當中，國家所有的行為都是目的導向，是進是退

十分清楚，既沒有漸進試探也沒有摸索與不確定。所有的條約、協議都是

國家好惡分明、清楚知道自己偏好情況下硬碰硬談判的結果。歷史的軌跡

並不會受到新功能主義或是歷史制度主義者所認為的所謂「未預期結果」

的影響。與現實主義、或是古典政府間主義相較，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對於

國家偏好的解析有相當重大的突破：其所強調的商業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

致使這套理論不將「國家」視為鐵板一塊，而是將國家利益與國家偏好視

為非既定且非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如何決定端看國內經濟行為者的

市場動機；區域整合所反映的是全球經濟變化對國內偏好利益結構所產生

的改變與影響，因此在定義國家偏好過程中組織化的產業公會扮演最重要

角色（Moravcsik, 1998: 3）。

不同於古典功能主義及聯邦主義者，新功能主義並不認為偏好不同的

各方有可能單靠超國家機構的努力就搓出相同的認知以及對利益統一的

定義（Eilstrup-Sangiovani, 2006: 92）。但是由於其強調自由主義與多元主

義，新功能主義指出在多元利益競逐的情況下，國內利益越多元就越有利

於整合，原因在於國內利益越是多元而分歧，各個次團體就越容易寄希望

於超國家機構、從超國家機構尋求解決自身問題的方法。因為國內利益之

所以會凝聚為次團體正是因為有著同樣思考模式的行為者會聚集在一

起；而一個多元而分歧的社會中的次團體往往在跨出國門後能夠輕易找到

思考模式相類似的次團體，造就結盟並且在超國家層次爭取利益的機會

（Haas, 1968: 158；Hooghe and Marks, 1999）。但是所謂的國內行為者為

數眾多，究竟哪些類型的行為者最能夠左右整合的發展呢？Haas 認為，由

於歐洲國家皆深具官僚化（bureaucratized）的本質，因此源自一般大眾的

所謂「民意」並不重要，重要的是領導這些一般民眾的精英之想法、認知。

決策者以外，所謂的經濟精英－如商會、工會、同業公會、商業及金融遊

說團體等－亦對整合具有極大影響力；如果沒有這些團體基於自利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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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預見到整合的好處，那麼整合便無法向前推進（Haas, 1958a: 17）。9

Haas 以及 Lindberg 對「整合」的定義本身即包含了國內行為者與超國

家行為者之間的直接互動關係。其指出，政治整合除了是一種「國家捨棄

各自獨立的公共政策制定方式而改採聯合決定（joint decisions）或授權由

新的中心機構來決策」的過程之外，亦是一種「不同場域之政治行為者被

說服將期望及政治活動轉移到新的中心」的過程（Lindberg, 1963: 28）。在

此過程中，不僅政府官員能直接與新的政治中心互動，同時國會議員、利

益團體領袖、其他社會精英亦同樣直接—而非必然透過本國政府—與新的

政治中心產生互動並影響其決策產出。事實上正由於這樣的互動會造成利

益團體及其他國內行為者對「利益」重新加以界定，政治整合才得以發生

（Haas, 1958a: 11, 13），因此，國內行為者與超國家組織之間的溝通管道

並未被封鎖。關稅聯盟的出現不僅納入了公司團體的期待與要求，也同時

改變了其對利益的界定、行為模式、遊說對象（Lindberg, 1963: 318）。

牞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先將會員國相互合作的步驟切割成可以明確區分的

階段，再分別針對各階段提出理論。其中各階段當中行為者的互動與其他

階段環環相扣，例如第一階段（偏好形成）與第二階段（政府間談判）當

中行為者的互動邏輯必須有其一致性，否則整套理論將如斷線珍珠般散

落。如果談判（相對於說理、爭辯）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中佔有如此重要

的份量，則國內偏好就必須是經由單一的出口（亦即會員國政府）來反映

的，否則 LI 理論立即崩解，因為多元的反映國家偏好的管道以及多層次行

為者的彼此相互影響會大幅沖淡政府間談判的重要性。

無論是國內行為者或是超國家行為者，在其影響整合內容、方向、及

                                                 
9 Haas 本人及其他新功能主義學者並未就新功能主義這一部份的見解建構出細緻的理

論。Hooghe and Marks 在 90 年代所提出的多層次治理則是將新功能主義這部份的見解

加以延伸並進一步細緻化。從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角度來看，國內政治只會決定歐盟政府

間談判，並不會反而因為歐洲整合而自己開始發生變化（國內政治是主動去影響整合而

非被動地被整合影響），而 Hooghe and Marks 的理論卻正是在說明國內政治如何因整合

而重新洗牌（Hooghe and Marks, 1999；Eilstrup-Sangiovani, 2006: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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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的能力方面，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都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之

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新功能主義論者而言，一國政府並無法壟斷國

家對外之利益及偏好的表達。國內行為者非但可以自行利用超國家機構來

與其他國家的國內行為者結盟，同時也可以透過遊說來影響超國家機構的

決策。Lindberg 曾經觀察關稅同盟的出現增加了會員國利益團體與其他（包

括他國）類似團體之互動，其中最明顯的改變即發生在農業領域（Lindberg,
1963: 318）。五十年後，觀諸數百個利益團體、非政府組織、遊說組織在

歐盟的出現，顯見會員國政府絕非傳達國內利益的唯一出口—國內行為者

大可透過其他如歐盟經濟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等組

織來影響歐盟決策。設立於一九五八年的經濟社會委員會目前成員有 344
個代表工業、農業、及其他專業團體的資方及勞方團體（McCormick, 2005:
95, 150）。經濟社會委員會之外，歐盟會員國國內行為者亦透過其他非政

府管道影響著歐盟決策。根據一九九八年的一項調查研究，當時積極遊說

以期影響歐盟決策的利益團體即已達 700 個，其中約三分之二是自一九八

○年以前即存在。在 700 個利益團體中，60% 為商會、21% 為公益性質、

16% 為專業公會（Aspinwall and Greenwood, 1998）。如果參考「歐盟市民

社會聯合團隊」（EU Civil Society Contact Group, CSCG）所提供之資料，

光是 CSCG 所代為發聲的全歐非政府組織就必須以千計（CSCG, 2010）。

如果再將一九九○年代後期興起的歐盟多層次治理理論納入考量，則歐盟

價值與資源的權威性分配更明顯是不同層次國家與社會行為者談判妥協後

的結果（Kohler-Koch, 1996, 1999；Kohler-Koch and Eising, 1999；Ansell,
2000；Schout and Jordan, 2005）。

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制度主義的辯論中，制度主義常被批評為只適

用於較不敏感以及不觸及國家主權的所謂 low politics 議題。一旦遇上國防

安全等屬於 high politics 的議題，政府間主義立刻佔上風。然而近期相關

研究卻顯示，制度主義無法跨越到 high politics 的限制雖是根深蒂固的觀

念，卻未必符合實際情況。以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EU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為例，Norheim-Martinsen 發現會員國

政府發言內容的正當性越來越受到其「是否以歐盟整體利益為考量」的因

素影響；而此一趨勢雖未必受到大國支持，卻格外受到歐盟機構—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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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及歐洲防衛廳（European Defence Agency, EDA）— 成員及小國的支

持，同時間接影響決策的行為者逐漸擴增，包括參與協調衝突以及協助後

衝突重建工作的志工、法官、警察、海關、包商、智庫、人權團體等都能

夠提供會員國政府所缺乏的專業經驗與觀察，成了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

而 Norheim-Martinsen 也認為透過學習與社會化，此一模式正經歷一個制度

化過程而鑲嵌成為歐盟決策的一部分；CSDP 已從政府間決策模式進化為相

當制度化的安全治理結構了（Norheim-Martinsen, 2010: 1353-5）。由此觀之，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認定之會員國政府壟斷利益表達、大國影響力壓過小

國、政府間談判為唯一決定因素……等觀察在實證上皆受到了來自制度主

義的挑戰。

對於 Moravcsik 而言，國內場域是國內場域、國際場域是國際場域。

國家偏好在前者之中形成，一國的行政團隊代表國內行為者到國際場域發

聲，但除此之外，二者並沒有一個時時刻刻互動影響的關係存在。相反地，

以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者則視國內場域與國際場域時刻相互彼此

影響（Rosamond, 2000: 139-40）。從偏好形成、談判、到制度選擇，自由

派政府間主義提供一套十分簡單整齊而機械式的描述。如果說社會科學的

理論建構永遠是在「簡單明瞭」（parsimony)與「嚴謹」（rigor）當中掙

扎著取得平衡的話，那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確是擁有簡約的長處，然而

由於實際上行為者與制度之間、行為者與行為者之間，以及制度之間的互

動，其複雜程度遠非這樣一套簡約的理論所有能力含括、顧全，因此造成

此簡約的理論與複雜的事實相距甚遠。此亦何以 Wincott 認為自由派政府

間主義並不是一套「理論」，而只是一種意圖瞭解歐洲整合的「途徑」而

已（Wincott, 1995: 603-6）。相對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簡約，以新功能

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陣營提出的理論或次理論為數眾多，因其眼中的行為

者互動、行為者與行為者之間，以及制度之間的互動是十分複雜深奧的，

因此在制度主義陣營看不到機械式、分隔式的理論，只有為數眾多並且顯

得雜亂、混亂的各式理論。如果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雙重賽局與多層次

治理兩相對照，會發現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雙重賽局

概念十分武斷。為什麼只是「兩層」而不是「多層」﹖兩層顯然太過度簡

化了。只要稍稍瞭解一下多層次治理論述，就會發現整合相關行為者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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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層，而且是複雜的多層（Smith and Ray, 1993: 8-9）。

「國家是單一行為者」與「政府間談判獨佔性地決定整合結果」是一

脈相承、各自無法單獨存在的概念。然而新功能主義學者卻抓到了

Moravcsik 這部份相關論述的邏輯漏洞，並且指出當這些漏洞被填補修復

後，能夠印證的是新功能主義—而非自由派政府間主義。Moravcsik 認為會

員國政府所處的位置—介於國內場域與國際場域之間—使其能夠同時充份

利用兩邊的資訊而悄悄提昇自身的自主性。Lindberg 指出，這個觀點同樣

可以用在國內其他行為者身上，而這也正是新功能主義長期所強調的一個

重點（Lindberg, 1994: 83）。如同會員國政府能夠靈活運用來自超國家機構

以及國內行為者兩邊的資訊並藉以增強自身主導地位，國內行為者自然也

可以靈活地策略運用處於會員國政府與超國家機構之間的位置。依此邏

輯，超國家機構沒有任何理由不能聰明且充份地利用會員國政府與會員國

國內行為者之間的矛盾來提昇超國家機構自身的自主性。

犴

對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而言，不僅國內行為者在國內偏好定義階段完

成、進入談判之階段後即不再具有影響整合方向及內容的能力，就連超國

家機構也無法在整合的進程、方向、內容上扮演任何角色。對自由派政府

間主義者而言，超國家組織既未掌握多於會員國政府的資訊、也非談判議

題的提議者、同時無法擔任會員國談判時的仲裁、再者也不能成為推動整

合的促進者。其不擁有多於會員國政府的專業知識、又不享有公正超然立

場、同時亦不具有高過會員國政府的正當性。由於缺乏獨立於會員國的自

主權，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論者眼中，儘管超國家機構在統籌包裹交易時

的確佔有優勢，但總體而言超國家機構並不是解釋區域整合過程的一個重

要變數（Moravcsik, 1998, 2008a, 2008b）。沒有國家的授權，超國家機構

就沒有獨立行動的基礎及能力。國家是「主」（principal）、超國家機構

是「從」（agent）；而此一主從理論是建立在主對從嚴密的監督和控制

之上的。區域整合因此是一種經謹慎評估後為取得國家主權與國際合作效

率之間平衡而獲致的妥協；超國家機構扮演的不過就是增加國際合作穩定

性及可信度（credibility）的角色而已（Eilstrup-Sangiovani, 2006: 18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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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功能主義這方面，首先，區域整合的精髓其實在於「經濟整合」

與「政治整合」之間的連結，此一連結必須透過溢出效應以及非預期結果

而產生，而此過程中超國家機構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在經濟整合的初始

階段，國家間貿易量的提昇及各式經濟互動的增加無可避免會造成許多新

增的問題待解決，而基於這些問題之跨國界本質，超國家機構自然而然成

了最適合負責解決這些問題的單位。一旦超國家機構被建立後，國內工商

團體及其他社會團體的遊說與施壓對象將不再全然集中於本國政府，於是

負責解決跨國問題的超國家機構與國內企圖影響問題解決方式的行為者彼

此之間的互動無形中就成了進一步整合的動力（Nye, 1966: 18）。區域整合

因此在 Haas 眼中是「不同國家之政治行為者將忠誠、期待、以及政治活動

從本國移轉至新出現的中心的過程」（1958a：16）。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習

於將新功能主義描繪成與歐洲聯邦主義無異的理想主義，然事實上聯邦主

義著重文化與政治的團結統一，新功能主義卻認為超國家機構的出現全然

是應功能與經濟合作的需要而產生。

其次，新功能主義認為超國家機構能影響整合路徑並非因為其擁有獨

立於會員國的自主權並且能夠強力主導整合，而是由於會員國的「目的

性」並不若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描述地那般明確清晰。一方面，會員國對

於屬意的結果尚有留白、靜觀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承襲自由主義思想，

Haas 認為公益或共利（general good）的出現並不需要以明確的目標與嚴

密的計劃為前提—從個人自利思維出發並且未經縝密籌劃的行為一樣可

能造就出公益或共利，因此對 Haas 而言，「共同目標」、「共同藍圖」

不是整合的起始點也不是整合能夠成功的原因（1964：32-3）。自由派政

府間主義認為偏好是外生的，因此釐清偏好後，會員國政府便據以談判。

只要在談判展開前，不同會員國國內行為者的偏好利益未趨同，政府及其

談判代表是不可能硬創造出一個原本不存在的最低公約數的（Moravcsik,
1993: 483）。新功能主義則認為超國家機構是能夠讓會員國共同利益「升

級」的（upgrading of common interests）；亦即原本不知存在或未設想到

的共同利益可以透過超國家機構的溝通與推動而為會員國所接受。新功能

主義者認為從歐洲整合一開始，「隱形」的整合（integration by stealth）、

漸進的整合（incrementalism）、未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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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不同形式的溢出效應就是歐洲整合的特點，亦是其成功的關鍵。在多

元主義基礎上，緩步漸進的摸索及目標模糊的隱形整合才是整合發生的關

鍵，而這當中超國家機構就扮演了將模糊輪廓加以具體化的角色（Haas,
1964: xxiii）。這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認為所有制度、政策完全都是精

心設計計算的觀點截然不同；而新功能主義者觀念中這些歐盟精英及會員

國決策者的留白和空隙為超國家機構提供了發揮的空間（Haas, 1968）。

要扮演能夠促進進一步整合的角色，超國家機構本質上必然不同於傳統的

國際或是政府間組織。超國家機構必然要有直接接觸並影響國內行為者的

機會與能力，同時要讓國內行為者有機會繞過以國家利益守門員角色自許

的會員國政府之控制，而與超國家機構直接溝通互動（Rosamond, 2000:
56；Börzel, 2010: 198-205）。

灱

二○○○年十二月歐盟會員國簽訂尼斯條約時所附帶簽訂的「歐盟之

未來宣言」揭示將針對歐盟與會員國間之權限劃分、基本權利憲章、條約

簡化、以及會員國議會在歐盟之角色進行辯論。該宣言特別指出，參與辯

論者應包括所有對這些議題有興趣之歐洲公民；特別是各國議員以及來自

政治、經濟、學術界，和其他民間社會團體之代表。「歐洲之未來」辯論

於二○○一年三月順利展開，而隨著辯論的進行，緊接著而來的關鍵問題

便是辯論該以何種形式做總結具體落實到條約改革內容中。由於全歐辯論

的產生原本就是出於對政府間會議談判形式的失望與不滿，因此到了要為

辯論做總結時，政府間會議從來不是一個被列入考慮的選項。在瑞典輪值

主席的規劃下，可能選項包括了「會議」（convention）與「論壇」（forum）

等方式。「論壇」方式著重是開放的意見交換，因此不易有具體決定，最

終仍可能是由政府間會議下具體結論。而「會議」是由一群固定的參與者

進行密切的交流，能夠在會議尾聲依據辯論內容而針對歐洲的未來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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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具體藍圖。二○○一年九月在比利時輪值主席推動下，歐盟會員國一致

同意將以「會議」形式為「歐洲之未來」辯論做總結。二○○一年底的拉

肯高峰會時會員國政府因而簽訂了「拉肯宣言」，宣佈歐盟將針對歐洲未

來所面對之挑戰而設立歐洲之未來會議（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相對於政府間會議完全由政府代表組成，制憲會議的 105位成員當中，

只有 15 位政府指派的代表。其他成員包括了 1 位主席、2 位副主席、30 位

會員國國會代表、16 位歐盟議會代表、2 位歐盟執委會代表、39 位即將加

入歐盟之新會員國政府及國會之代表。扣除掉沒有投票權的 39 位新會員國

代表，則「政府代表」在制憲會議中的比重不過 22%；可謂是將 IGC 之「政

府間」特質「稀釋」了近五倍。同樣的，執委會與歐洲議會在政府間會議

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象徵性、無實質影響力的，但二者在制憲會議中的份

量不僅不亞於其他成員，反而因其對歐盟內部跨國運作之嫻熟度而能夠在

會中發揮更大影響力。執委會與歐洲議會代表由於彼此間的熟識程度、共

同的歐盟機構工作經驗、共享的「歐洲意識」，使其在制憲會議當中結盟、

溝通的能力遠超出會員國代表（Closa, 2003: 7）。而制憲會議本身的設計其

實也考量到參與者能夠在會中以各種各樣的排列組合來結盟。例如一位英

國藉工黨的歐洲議會議員便可以選擇在一個議題上與英國籍代表、或是與

社會民主陣營、或是與其他歐洲議會代表結盟。結盟的可能性因此完全不

若純粹由會員國政府指派的代表所組成的 IGC 那般僵化（Hoffmann,
2002）。這樣的設計不僅能夠大幅降低僵局（deadlock）發生的機率（Closa,
2003: 5），同時更有助於將整個憲政辯論提昇到全歐、跨國的層次，使參

與者不再如同在 IGC 中，牢牢禁錮在「國家」的格局裡。

在制憲過程中，除主席團內部之文件外，所有大會的討論、記錄、文

件、書面意見等皆置於制憲會議的官方網站。同時所有與會者的聯絡資訊

也同樣置於網站上以便民眾與其聯絡，表達意見。此外民眾亦可透過歐洲

議會登記，在旁聽席觀察大會的進行。為了讓非網路使用者也能充份參與

制憲，秘書處透過各大報紙將制憲會議的任務及運作方式廣為宣傳，目的

即在透過媒體推廣「歐洲的未來」之辯論。此外由來自歐洲及各國民間或

非民間的組織網絡所組成的論壇亦在制憲會議秘書處以及執委會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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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產生，所有參與的團體的書面意見皆公佈於網站上，而制憲會議秘書處

負責將這些意見加以分類整合，提供到大會。論壇的組成大致可分四個類

組：政府機關（包括區域、市鎮等單位）、社會經濟組織（包括私人公司、

社福單位）、學術單位及智庫、其他市民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在制

憲過程中，正式登記參與論壇的市民社會團體超過了 500 個。他們不僅能

夠透過論壇表達意見，同時在特定議題上制憲會議亦會主動咨詢這些團體

的意見。在二○○二年六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的制憲會議大會以市民社會

的參與為討論之唯一主題，邀請了數個團體參與大會討論。

這些會員國政府以外之行為者究竟在多大程度上發揮了影響力呢？若

從制憲會議的最後成果－亦即歐盟憲法條約－之內容回頭追溯條文的提

案、討論、通過過程，會發現這些會員國政府以外之行為者非僅只是制憲

會議的點綴裝飾而已；他們在制憲過程中確實發揮了相當顯著的影響力。

以里斯本條約條文（Article 8B-4）10 保留自歐盟憲法條約（Article 47.4）11

首創之歐盟公民創制權為例，非政府組織如「民主國際」（Democracy
International, DI）以及「歐洲創制暨公投組織」（The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Institute Europe, IRI Europe）實為該條款的推手；而推動過程中更受到其他

非政府組織如「歐洲公民行動服務」（European Citizen Action Service,
ECAS）及「歐洲市民社會聯絡小組」（European Civil Society Contact Group,
ECSC），以及歐洲議會議員等制憲會議代表的支持與護航。該條款可說是

在毫無會員國政府支持協助的情況下被納入憲法條約的。

                                                 
10

里斯本條約 Article 8B-4 原文為：“Not less than one million citizens who are nationals of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may take the initiative of invi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ts powers, to submit any appropriate proposal on
matters where citizens consider that a legal act of the Union is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e Treaties” (The Lisbon Treaty)。該條文為歐洲聯盟條約 Article 11-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11
憲法條約 Article 47 原文為：“No fewer than 1 million citizens coming from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may invite the Commission to submit any appropriate proposal on
matters where citizens consider that a legal act of the Union is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is Constitution. A European law shall determine the provisions for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such a citizen’s initiative”；但在 2003 年 6 月 27 日制

憲會議所提交的草約中該條文為 Article I-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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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會議期間，以推動歐盟公民創制複決權的非政府組織 IRI Europe
於二○○二年三月底設立了一個專為制憲會議代表以及非政府組織就公民

創制複決權相關議題互動交流的網絡，並出版了「歐洲之聲：歐洲整合過

程中益趨重要之公民創制複決權」（ Voices of Europe—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nitiatives and Referendums i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散發給所有制憲會議代表、歐洲議會議員以及各會員國國會議員。

二○○二年十二月，DI 與 IRI Europe 開始著手推動將歐盟公民創制複決權

納入憲法條約，鎖定立場接近的歐洲議會議員進行聯合提案。同意參與提

案的歐洲議會議員幾乎涵蓋了歐洲議會所有政團，除芬蘭籍綠黨歐洲議會

議員 Heidi Hautala 以及英國籍自由黨歐洲議會議員 Diana Wallis 外， DI
與 IRI Europe 更獲得了兩位制憲會議代表—德國藉左派社民黨歐洲議會議

員 Jürgen Meyer 以及法國籍右派歐洲人民黨歐洲議會議員 Alain
Lamassoure 的支持。二○○三年四月三至四日的制憲會議中，主席團公佈

了其所草擬之「參與式民主」條文（Article 34, principl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此一主席團版本僅止於口惠而實不至的「與民間對話」等空

泛內容，令推動創制複決權的 DI 與 IRI Europe 等非政府組織大失所望。

於是在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制憲會議全會中，歐洲議會議員 Jürgen
Meyer 提交了 DI 與 IRI Europe 版本草案，然而直到六月制憲會議即將閉

幕之際，主席團及其他制憲會議代表仍傾向不將 Jürgen Meyer 提案納入草

約。DI 與 IRI Europe 於是透過成千上萬的電子郵件、傳真、面對面遊說、

街頭民眾聯署等方式企圖扭轉形勢。期間 ECAS 以及 CSCG 等非政府組織

積極響應大力動員（CSCG, 2010），12 ECAS 並擬出創制權條文之具體可

行文字內容，13 終於在六月十二日制憲會議主席團最後一次會議中成功將

公民創制提案於最後一刻擠進草約中（De Clerck-Sachsse, 2007: 16-7；Efler,

                                                 
12 CSCG 在歐盟制憲期間發起了 Act4europe 活動，串連歐洲公民團體針對憲法條約內容聯合

起來爭取公民團體所最想要的結果。
13 ECAS 提案原文為﹕“For exampl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ight impose a duty on itself to

take an initiative on the basis of a petition which had received say one million signatures from
more than a certain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provided the request was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the Union.” (Venables, 200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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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osselmann, 2003；Venables, 2003: 36）。會員國政府非但無法壟斷

對制憲或修約結果之影響，同時從歐盟公民創制權的誕生過程來看，會員

國政府的影響力甚至趨近於零。

制憲會議的組成及其對外透明、廣徵意見的做法使得會員國政府難以

壟斷對本國偏好的定義及解釋權。然而利用制憲會議這樣一個非傳統的修

約方式來挑戰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國家為單一行為者」的論斷是否有代表

性不足的問題？畢竟制憲會議的進行方式是歐盟條約改革歷史中的一個特

例；與制憲會議相較，政府間會議仍舊是較具代表性的傳統修約途徑。首

先，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並非單獨針對政府間談判而設計的一套理論，而是

為解釋區域整合所創造的理論，因此無論修約途徑依賴的是政府間會議或

是制憲會議，只要修約結果影響到了整合軌跡，則整個修約過程都理應屬

該理論解釋範圍。即使是只專注檢視對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最有利的政府間

談判，學者亦發現會員國政府並無法壟斷對國家偏好的定義及解釋權

（Beach, 2005）。

牞

觀諸制憲會議以來的發展，除上述制憲會議組成多元而並非僅限於政

府代表之觀察外，諸多會員國採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約的趨勢亦凸顯出自

由派政府間主義倒漏斗概念與現實狀況之間的距離（König and Hug,
2000；Hug and König, 2002；König and Finke, 2007）。從憲法條約出爐到

里斯本條約被批准，法國、荷蘭、愛爾蘭選民的否決使條約必須有所調整，

顯見國家為單一行為者的認定過度簡化了一國國內多元偏好的存在及其

影響整合軌跡的能力。首先，以公投來批准條約的趨勢不僅影響到自由派

政府間主義「國家偏好只能由政府代為表達」的論點，同時亦影響到談判

階段當中行為者的籌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認為大國—特別是國內有著能

有效捍衛經濟利益之行為者—擁有較多談判籌碼。然而訴諸公投的風氣卻

使小國即使在國內缺乏團結有實力的工商團體之情況下，仍舊能夠在談判

過程中佔上風。換言之，訴諸公投並非僅是單純地為了要讓選民有機會參

與；靠公投來自縛手腳其實是一種提昇談判地位、逼迫談判對手讓步的策

略（Schelling, 1960；Putnam, 1998）。由於善用這種策略，丹麥與愛爾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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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次修約談判中反而成功地迫使大國讓步妥協（König and Slapin,
2004）。以公投為手段的作法在歐盟憲法談判時更獲得了進一步的發揚光

大：一個接一個會員國宣佈會將憲法條約訴諸公投的現象與其說反映了民

主的價值規範倒不如說是為贏得談判的策略運用（Schneider and Weitsman,
1996；Milner, 1997；Hug and Schulz, 2007）；尤其 11 個宣佈舉行公投的

國家之中不乏政府與選民皆對制憲保持高度懷疑態度的會員國，更使得政

府訴諸公投的用意昭然若揭（König and Finke, 2007）。14 此一現象使自

由派政府間主義「大國」與「小國」、「經濟利益顯著」與「經濟利益不

顯著」的二分法失去了解析談判行為的效能。

其次，倘使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國家是有目的性且擁有充份資訊之行

為者」的前提成立，政府談判結果與公投結果並不會出現不一致的現象

（König et al., 2008: 347）。然而法國與荷蘭針對憲法條約的公投以及愛爾

蘭針對里斯本條約的公投之結果在在顯示人民大可以擁有並表達與政府不

一樣的偏好，對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形成嚴峻挑戰。人民透過公投而成功否

決了政府所宣稱代表全民的國家偏好這樣的發展形同反證了自由派政府間

主義「偏好定義」 「政府間談判」 「制度選擇」的三段論。從單一歐

洲法以來，歐洲整合越來越依賴公民的參與，而整合議題也越來越被政治

化。Hooghe and Marks 指出，雖然早在九○年代他們就已預期歐洲整合會

成為公共辯論中的主角，但是當時絕對沒有料想到從一九九二年法國就歐

洲整合舉行公民投票以來，至今歐盟會員國就整合議題所舉行之公投已多

達 29 次。儘管在九○年代即已預見公民可以繞過會員國政府而就整合議題

直接發聲，但絕沒想過會員國政府被公民透過公投被羞辱的次數竟如此之

高（2008：6）。

對此，Moravcsik 從未正面提出回應，卻只針對公投為條約修改投入巨

大變數而嚴厲批評會員國政府訴諸公投的決定有欠思考。對 Moravcsik 而

言，會員國政府會做出如此愚蠢的承諾原因在於聽信了非嚴謹治學之學者

粗糙的建言。訴諸公投是會員國政府用錯了工具；要是當初會員國政府用

                                                 
14 11 個訴諸公投的國家包括：比利時、捷克、丹麥、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波蘭、葡萄

牙、西班牙、英國以及法國。其中波蘭、捷克以及英國都是國內「疑歐」（Eurosceptic）
情緒相當顯著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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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對的工具，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偏好定義」 「政府間談判」 「制

度選擇」的三段論依然成立，因為公投的“No＂並非針對條約內容：就條

約內容而言，各國人民—無論是法國、荷蘭、還是愛爾蘭—其實是與政府

站在同一邊的（Moravcsik, 2008b: 1）。付諸公投的決定是建築在「提昇公

民參與」、「提昇歐盟合法性」、「歐盟議題政治化」這些錯誤的學理基

礎之上。錯誤的社會科學導致會員國政府紛紛做出了錯誤的政策，這是公

投失敗給予政府與學者最重要的教訓：沒有任何社會科學理論可以支撐「將

議題政治化甚至付諸公投能夠提昇公民參與、提昇執政者合法性、或提昇

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這種似是而非的理論（Moravcsik, 2006: 221-2）。

在 Moravcsik 眼中，在還沒有開始推動制憲以前，歐洲整合的發展實際

上就已經達到了一個憲政穩定的狀態。歐盟穩定的憲政狀態主要體現在兩

個層面：首先，就政策實質內容而言，歐盟已經成功獲取在農業、漁業、

貿易、貨幣方面的實質決策權。對外關係方面，從黎巴嫩到科索沃，歐盟

都能夠用一致的聲音立場來協調斡旋衝突的各方。從 15 國到 27 國，歐盟

的東擴早已成了西方民主國家散佈和平及確保區域安全最高效能的成功典

範。同時歐盟內部申根零邊界的政策順利地一步步向東延伸，成功刺激了

新會員國經濟的成長。再就制度面來看，制憲之前，執委會、歐洲議會、

理事會彼此之間的相對權力在 Moravcsik 眼中可謂「剛剛好」；任何機構間

相對權力的更動都會對歐盟的效率與民主產生負面影響（Moravcsik, 2006:
235-236；2008b）。

在已經處於穩定的憲政穩定狀態下卻又突然多此一舉地制憲，除了破

壞原有的穩定以及整合成果之外毫無其他任何正面效果（Moravcsik, 2005a,
2006）。基於這樣的觀察，Moravcsik 認為法國與荷蘭選民會選擇否決憲

法條約一點都不令人驚訝；選民透過公投否決憲法條約反而證明了歐盟原

本即存在的憲政狀態是多麼的穩定成功（Moravcsik, 2005b, 2005c）。憲法

條約了無新意，其內容只不過是對歐盟制度做微幅調整，然而大張旗鼓以

「制憲」形式處理、種種象徵性標榜歐盟團結的條文、訴諸公投的錯誤政

策只白白給予了選民宣瀉不滿情緒的管道而已。儘管 Moravcsik 並不反對

憲法條約以及里斯本條約的內容，並一再強調這些內容只是制度的微幅調

整，但其在針砭歐盟憲法危機時，確實努力傳達出：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三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六期∕民國 99 年 12 月 137

段論有效 八○至九○年代理性、硬碰硬的談判已造就實質上憲政穩定狀

態 制憲乃多餘∕非必要的。歐盟該做的，只是微幅的制度改革，而且根

本不應訴諸公投。然而弔詭的是，如果當初會員國政府採取與 Moravcsik
一致的立場而未訴諸公投，則憲法條約今天將早已成為事實，直接推翻

Moravcsik 憲政穩定狀態的論述。即使是在制憲失敗後，愛爾蘭選民透過公

投批准了里斯本條約之發展同樣使得「憲法條約無法通過證明了歐洲整合

已達完整穩定之憲政狀態」的論斷立即失去了說服力。如果憲法條約的失

敗證明了歐盟憲政狀態的穩定（因此確保了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解釋力），

那麼里斯本條約的通過便必然證明事實正好相反。儘管 Moravcsik 一再強調

里斯本條約的改革盡皆微幅調整，但其論證與歐盟條約發展依舊明顯矛盾

衝突。

事實上依不同學者對制憲前歐盟運作良寙之見解不同，以憲法條約為

藍本之里斯本條約的通過可以是可有可無（Moravcsik 之看法）也可以是不

可或缺的改革（Tsebelis 之看法）。Moravcsik 認為是尼斯決策規則導致了

穩定憲政狀態，然而在 Tsebelis 眼中尼斯決策規則卻是個引領歐盟走向死

衚衕的瑕疵制度（Tsebelis, 2008: 267）。以條件多數決（QMV）為例，自

由派政府間主義習於以「權力指數」（power indices）作為衡量會員國相對

力量的參考工具。然而此一分析途徑卻全然忽視制度的結構性特徵（Garrett
and Tsebelis, 1999a, 1999b, 2001）。如果不同版本的制度規則會導致不同的

談判結果，那麼僅探討所謂談判實力卻無視制度特性自然無法得到正確分

析結果。Tsebelis 將制度特性納入分析條件後發現，尼斯條約過度提升了理

事會條件多數決的門檻，已造成一些不良後果；例如降低調整政策的彈性、

過度提昇理事會左右最後立法版本的影響力、以及增強法院以及歐盟官僚

體系影響政策之角色（Tsebelis, 2002）。因此依照 Tsebelis 的評估，憲法條

約—或是後來的里斯本條約—非但不若 Moravcsik 所言是個破壞憲政穩定

狀態、改革內容可有可無的新約，反而是個歐盟所迫切應該通過、即刻矯

正尼斯條約缺陷的條約（Tsebelis, 2008: 267）。

對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而言，由唯一代表國家利益的會員國政府依據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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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國內偏好所進行的政府間談判將決定整合的內涵、方向、進度。Moravcsik
並且認為政府間談判完全不受任何程序制度上的制約；因此透過 IGC 所產

出的條約修改是純粹不受任何干擾束縛的政府間談判之結果（1998：61）。

不僅如此，歐盟有史以來的條約改革結果僅需分析三個大國—德、英、法—
的國家偏好即可得知條約改革結果。在必要時，大國為維護其談判偏好及

國家經濟利益，會願意設法象徵性地補償小國或是在金錢上有所退讓（side
payments），以求得小國的支持（1998：65）。然對於新功能主義及其他制

度主義而言，會員國政府既非唯一能夠影響整合內涵、方向、進度的行為

者，政府間談判也非相關行為者之間唯一會左右結果的互動方式。政府間

談判啟動之時所未設想到的情況、選項可以因為行為者—尤其是超國家行

為者—透過如溝通、學習、社會化、辯論、說理……等其他形式的溝通而

變成可行的選項。前述有關制憲會議組成之描述已經說明會員國政府雖然

是為協議最後內容把關最主要的行為者，卻並非唯一能影響協議內容的行

為者。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制憲會議所採用的決議方式，以瞭解究竟依照既

定國內偏好所進行之「政府間談判」是否是影響整合內涵、方向以及進度

唯一的互動模式。

首先，歐盟以往條約修改皆是透過政府間會議（IGC）來進行，其所

有決議皆依賴一致決，因此談判總是非常困難，充滿最後一分鐘妥協，最

後卻仍只能達成最低公約數。這也是為什麼在阿姆斯特丹條約談判時，爭

議最大的理事會 QMV 改革及執委會人數最後都迫不得已遭到擱置。到了

二○○○年尼斯談判時情況仍沒有改善：在比利時及葡萄牙政府揚言不惜

退出談判的堅持下，最後所有會員國都願意接受的卻是一套非常複雜、廣

受各界批評的三重多數（triple majority）的條件多數決投票方式（König and
Slapin, 2006: 414-5）。15 乍看之下，政府間會議與 Moravcsik 所描述的政

府間談判似乎十分吻合。雖然截前斬後獨獨關注政府間會議卻完全不重視

會議與會議間沒有鎂光燈閃爍時期的發展常使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受到快

照（snap-shot）式分析的批評，但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即使容許僅依賴快

                                                 
15

指當時理事會 345 票中須獲 255 票（相當於 73.9%）支持、過半會員國支持、以及支持

之會員國人口總數達歐盟人口總數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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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式分析的途徑來研究區域整合而忽略歐盟日常運作，制憲會議的經驗仍

舊告訴我們：現在的選項範圍受到過去制度設計的束縛。

制憲會議的確包含了政府間談判成份，然而即使僅著眼制憲會議中談

判的部份，其依舊映證了歷史制度主義「過去的制度設計束縛著現在的選

項範圍」的見解（Pierson, 1996）。一旦制度已被建立，則「既存制度內」

的談判邏輯模式與「建立制度」當時的談判邏輯是不同的。就制憲會議時

的情況而言，Hug, König 以及 Slapin 發現歐盟既存的遊戲規則深深影響了

行為者談判地位的高低。不同於 IGC 的一致決，制憲會議所採用的決策方

式是非正式的條件共識決，其中偏好落點越接近現行規範（status quo）的

行為者談判地位越高；偏好落點離既存規則越遠，談判地位越是弱勢（Hug
and König, 2007: 109；König and Slapin, 2006: 414）。此一發現不僅推翻了

Moravcsik「大國」處於談判強勢地位、「小國」處於弱勢地位的論點，也

說明雖然政府間談判能「決定」結果，但談判的進行以及利益計算方法卻

是受到了制度的制約。

制憲會議於二○○二年二月二十六日揭幕時，會議主席前法國總統季

司卡即在致揭幕詞時點出了制憲會議與 IGC 最關鍵的不同：「參與制憲會

議的代表們並非代表各國政府來談判的代表，而是一群要共同為歐盟尋找

出路的歐洲人民的代表」（Giscard, 2002: 12）。除此之外，從會議持續的

長度、與會者對話的頻率、以及會議的設計來看，「談判」絕對不足以描

述制憲會議的內涵，因為「聆聽」、「說理」、「爭辯」、「說服」這些

溝通與互動確確實實存在於制憲會議之中。在 IGC 當中，不同層次的官員

在不同時間開會。例如外長會議每月舉行 1～2 次，而低階外交官員每月開

會大約 3 次。相反的，制憲會議當中，同一群與會者或其代理人都是從頭

到尾參與每月召開 2 次左右的大會。會議如此設計顯然是預期有超乎談判

以外的互動，否則並不需要如此密集、高頻率、長時間的持續互動。

制憲會議基本上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或稱「意見聆聽階段」（the
listening phase）為二○○二年二月到六月這段期間。此一階段的任務為聆

聽並且找出歐洲人民對歐盟的期望和要求。

第二階段、或稱「研究階段」（the study phase）始於二○○二年七月，

止於二○○二年十二月。此一階段的任務是一方面透過工作小組（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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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為拉肯峰會所提出的四個問題（即條約簡化、歐盟與會員國權力劃

分、歐盟法定地位、基本權利憲章併入條約等問題）尋求答案，另一方面，

也針對其他已在上階段提出的各種構想進行研究。在此一階段，制憲會議

進行的方式大致是遵循下列程序：

制憲會議在大會中，以秘書處事先準備的文件為基礎，針對拉肯峰

會的四個問題進行辯論。

針對特定議題成立工作小組（先後就「輔助原則」（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對外關係、社會福利等議題成立了 11 個工作小組）。

大會重新以工作小組的報告為基礎針對各特定議題進行討論。

主席團一方面就協調各方意見提出具體建議，一方面也就新的條約

骨架提出其意見供大會討論。未來各工作小組之研究成果在經過討

論、建立共識後，便整合進這一套條約骨架中。

本階段討論內容經整理後作為階段三之討論基礎。

第三階段、或稱「談判階段」（negotiating phase），為二○○三年一

到六月，此階段主要任務為創制憲草。此時制憲會議運作模式為：

主席團將草案提交大會討論。

大會就主席團所提之草案進行辯論。

由秘書處負責收集與會者之意見以及修正案。

主席團研究、整合意見及修正案。

無論就制憲會議的組成結構（特別是含括政府與國會及歐洲議會議

員）或是上述三階段程序安排來看，傳統的有失有得相互妥協（give-and-
take）的談判模式在制憲會議刻意的審議設計（deliberative setting）中並無

從運作起（Magnette, 2004: 211-5）。事實上，制憲會議會當初之所以會使

用「會議」（convention）的形式而捨棄歐盟長期所慣用的「政府間會議」

（IGC）形式正是因為政府間會議的談判結果—特別是尼斯條約—令各方

都感到失望。在刻意避免政府間談判的考量下，制憲會議的設計自然從結

構到程序都偏向聆聽、說理而非傳統純粹屬利益交換性質的談判。然而對

於聆聽、說理、說服的存在與否以及效果如何，是否有一套客觀可循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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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呢？我們如何能夠知道有效的聆聽、說理、說服正在或是已經發生？不

論從本體論（ontology）或是知識論（epistemology）的角度來看，著重聆

聽、說理、說服的審議理論（deliberative theory）皆與著重個人主義、利益

計算的理性抉擇有著根本的差異。Eriksen 明白點出審議理論並沒有一個能

夠循理性主義思維客觀判定有效的審議是否存在的一套標準。欲得知聆

聽、說理、說服是否已經發生並產生效果必須從判定偏好是否改變以及如

何改變著手。在談判的場域中，談判各方接受最後的協議之理由通常不會

是相同的，只是在各取所需的利益計算下，最後的妥協足以涵蓋各方需求。

然而在審議式的互動中，結論並非反映各方底線之最低公約數，反而是各

方（或部份）參與審議者的偏好發生了改變；同時只有在偏好發生的原因

觸及到「規範」、「共同利益」、「共同價值」時，才可謂有效的審議已

然發生（Eriksen, 2004: 55-7；Habermas, 1996: 226）。

那麼依照制憲會議「聆聽 研究 討論 談判」的程序設計來看，談

判以外，審議、說理是否也左右了整合的軌跡呢？以制憲過程中非政府組

織對歐盟公民創制複決權的推動為例，從制憲會議召開之初內部幾乎無人

關心公民創制複決權，到逐漸獲得 Heidi Hautala、Diana Wallis、Jürgen Meyer
以及 Alain Lamassoure 等少數議員及制憲會議代筆的支持，到仍舊無法說服

握有最高議程設定權力的主席團，再到透過文宣、遊說、不斷的積極溝通

而最終取得包括主席團在內之多數制憲會議代表的支持，整個過程明顯呈

現出聆聽、說理、說服非但已經發生，並且已經產生明確效果。由於該案

主要的推動者為 DI、IRI Europe、CSCG、以及 ECAS 等非政府組織，其既

非制憲會議與會代表又無法提供支持者任何可交換的利益，因此該案的通

過無法用傳統的政府間談判來解釋。

簡言之，政府間談判絕非制憲會議當中行為者唯一—甚至最重要—的

互動方式。制憲會議完全打破了過去 IGC 談判方式，不僅參與者多元、非

只含政府代表，同時其所採用的會議進行方式也顛覆了傳統的政府間談

判。不可否認，每一個參與制憲會議的代表都是帶著預設的偏好、想法來

開會的。然而在多大程度上，制憲會議只是彼此依照預設底線爭取最大利

益的場域而已。如果說帶來的預設偏好在會議中間被調整、或是未曾想見

的可能性在會議當中被啟發，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對於這樣的發展便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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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之地了。要瞭解預設偏好在會議中間被調整、或是未曾想見的可能性

在會議當中被啟發是透過何種機制，似乎仍要仰賴制度主義或是建構主義

來填補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所遺留的空缺（Reh, 2008: 785；Pennigs and Arnold,
2008: 791；Risse and Kleine, 2007）。建構主義學者所關心的是制憲會議當

中除了談判之外，有沒有說理的成份？如果是前者，則從制憲會議開始到

制憲會議結束，行為者的偏好應該沒有任何改變，有的只是利益交換。而

制度主義學者所關心的則是如果制憲會議的進行方式除了談判外還包含了

說理的成份，則制憲會議制度設計本身即有利於說理審議，顯然是制度影

響結果的例證。新功能主義雖然未能如歷史制度主義或是建構主義一般清

楚明確地提供偏好調整的理論，但是新功能主義與這些理論卻是相容的，

甚至可說是新功能主義啟發了歷史制度主義與建構主義（ Eilstrup-
Sangiovanni, 2006: 13）。反觀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其純理性選擇的前提完

全無法與歷史制度主義或建構主義的見解相容。

在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者眼中，超國家組織既未掌握多於會員國政府的

資訊、也非談判議題的提議者、同時無法擔任會員國談判時的仲裁、再者

也不能成為推動整合的促進者。由於缺乏獨立於會員國的自主權，自由派

政府間主義論者完全不將超國家機構視為是解釋區域整合過程的一個重要

變數。含新功能主義在內的制度主義強調制度的重要性，但並非如自由

派政府間主義所描述之理由。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一再把新功能主義（及其

他制度主義）描繪為與聯邦主義並無二致的理想主義，並將這些理論描繪

為寄希望與偉大的歐盟官僚體系。然實際上在新功能主義為首的制度主義

學者眼中，超國家機構的影響力並非來自於其有能力逆著會員國偏好而將

整合結果硬扳成其所希望的結果。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在批評以新功能主義

為首的制度主義時，往往視逆著會員國偏好而將整合結果硬扳成超國家機

構所希望的結果為「超國家機構自主性」唯一的指標。反之，新功能主義

所主張之超國家機構的影響力主要來自其將不同會員國共同利益加以擴

大、升級的能力。超國家機構影響整合結果的關鍵因此並不在其阻擋或打

壓會員國偏好的能力而在於其拓展會員國視野、說服會員國調整偏好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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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Beach and Christiansen, 2007: 1164）。歐盟制憲會議以來的實證證據究

竟是支持以理性選擇為前提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還是視制度設計為影響整

合結果重要變因的制度主義？以下分別就制憲會議中主席團以及歐洲議會

的表現來評估超國家機構的自主影響力。

灱

就制憲過程而言，制憲會議主席團（Presidium）固然並非歐盟常設的

超國家機構，但就其在制憲會議過程中的角色而言，功能上等同歐盟的超

國家機構。特別是就本文欲對比以及評估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及制度主義之

相對解釋力的目的而言，只要超越國家的制憲會議主席影響了制憲結果，

那麼制度主義的理論就凌駕了以純理性選擇為前提的自由派政府間主

義。

在檢視制憲過程時，自由派政府間主義雖然無法否認憲法條約的起草

是透過制憲會議，但是自由派政府間主義論者特別強調這份草約依舊要交

到 IGC 手中、任由會員國政府依重新談判之結果來修改草約內容此一事

實。從歷史制度主義角度來看，會員國政府在 IGC 坐下來談判時面前已經

有一份完整文件與坐下來談判時面前尚沒有一份文件的差別有如天壤，因

此即使在必經 IGC 重新進行政府間談判的情況下，制憲會議仍舊享有不可

動搖的議程設定角色（Crum, 2007）。同樣的道理，在 IGC 談判開始時會

員國政府面前那份文件之內容為何自然同樣重要。如果最後 IGC 所通過的

憲法條約與先前制憲會議所通過的版本南轅北轍，那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談判結果無關乎制度機構設計」的論點即可以獲得印證，因為一切皆以

會員國政府之偏好為依歸；反之，若最後版本的憲法條約與制憲會議所通

過的版本差異不大，則制度主義的論點就獲得了支持。將 IGC 版憲法條約

與制憲會議版憲法草約兩相對照，會發現憲法條約最後版本的基調與輪廓

皆早在制憲會議階段即已被敲定；而最持續、深刻、且有效地影響了制憲

會議版憲法草約內容的行為者首推制憲會議主席團。

在制憲會議秘書處（Secretariat）的協助下，主席團主導了制憲會議的

準備工作及議程設定。與會者在每次開會前會收到由秘書處所整理出來依

主席團決定而發放的文件。主席團與秘書處在統籌整理並客觀公正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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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見上，負有極大的責任，而主席團亦須負起建設性地提供達成共識

的基礎之責任（Palmer and Colleagues, 2003）。制憲會議主席團的 12 位成

員包括制憲會議的主席及 2 位副主席、輪值會員國（西班牙、希臘、義大

利）之政府代表、2 位會員國國會代表、2 位歐洲議會代表、以及 2 位執委

會代表。諸多證據顯示，制憲會議其實是在主席團的「統治」下進行的，

包括會議主席所享之議程設定權（Tsebelis, 2006）、主席團所建立的委員

會體系（Tsebelis and Proksch, 2007）、當制憲會議內之工作小組針對一個

議題提出數個不同修正案時，會議主席根據其個人判斷即可決定採用某修

正案而擯棄其他修正案。同時在會議進行當中，主席只要大筆一揮就可以

修改會議規則，甚或不經實質投票即確認會議之決議（Tsebelis, 2008；
Tsebelis and Proksch, 2007；König and Slapin, 2006）。

會員國政府為什麼願意給予制憲會議主席如此充份的權限並且又願

意如此配合會議主席的要求及裁示呢？如前所述，尼斯條約的談判過程令

會員國政府對各說各話的 IGC 解決歧見的能力高度存疑甚至十分失望，

以致布萊爾會說出“We cannot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like this＂這樣的話

（The Independent, 13 October 2000）。各國對於 IGC 修約模式的反感一方

面導致會員國在參與制憲會議時相當地認真，另一方面也導致由季斯卡所

領導的制憲會議順理成章地將會議的召開看作是為歐盟未來制度及政治

架構尋找答案的一種授權（König et al., 2008: 338）。另一方面，會員國

對制憲會議的看重程度並非自始即趕上了制憲會議實際的重要程度。會員

國多少認為無論制憲會議結果為何，總還需再透過 IGC 才能做出最後決

定。然而制憲會議主席的野心、制憲會議制度的設計、與會者的認真以對，

竟致使制憲會議份量與日俱增。在野心勃勃的季斯卡領導之下，制憲會議

後來的目標甚且成為提供一份紮實完整的憲法藍圖，而非會員國當初所以

為的毫無強制力的鬆散建言或僅供 IGC 參考所用的改革清單（König and
Slapin, 2006）。此時會員國政府的對策是紛紛改派重量級政治人物參與制

憲會議，企圖在制憲會議當中掌握情況並表達意見，而非留待 IGC 時再

扭轉制憲會議共識。於是為提昇制憲會議參與者層級，德國政府改派費雪

（Fischer）、法國政府改派菲勒班（de Villepin）等重量級政治人物參與

制憲會議，其他國家亦紛紛起而效尤（Norman, 2005: 155）。一旦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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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提昇，制憲會議重要性又更加提昇。制憲會議一路的演變發展在在印

證了歷史制度主義路徑依賴、非預期結果等邏輯。

牞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認為超國家機構不具有獨立自主發揮影響力的「能

力」，但對於超國家機構是否對於歐盟的未來有自己獨立自主的「偏好」，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並未加以探究。對於執委會、歐洲法院、歐洲議會在制

憲過程中是否擁有各自獨立自主的偏好，制度主義學者的答案則多是肯定

的（Dimitrakopoulos and Kassim, 2004；Granger, 2005；Hix, 2005）。唯三

者當中真正發揮了獨立自主影響力將自身偏好具體化、落實化的，首推歐

洲議會。

當會員國依賴政府間會議修改條約時，歐洲議會在此過程中向來扮演

邊緣角色。然而在最近這一波條約修改過程裡，歐洲議會卻善加利用了制

憲會議所提供的機會發揮了可觀的影響力，讓歐洲國家更加緊密透過歐盟

被整合起來。歐洲議會有 16 位議員全程參與了制憲會議，而這 16 位議員

個個皆是制度改革專家，對於如預算程序的細節及共同決定程序的意義等

問題瞭解透徹，使其能在制憲會議當中多所發揮（Hix, 2005: 131）。因此

如果制憲會議沒有歐洲議會的參與，則最後所產出的文件必然較憲法條約

及後來的里斯本條約缺乏野心；改革幅度也必然較今有限（Beach, 2007:
1271-1272）。憲法條約及後來的里斯本條約當中處處有歐洲議會斧鑿的痕

跡，事實上「制憲」這個提議就是出自歐洲議會之手。原本拉肯宣言並未

要求—或授權—會議最終產出一份單一具體文件。歐洲議會非但建議草擬

一份單一具體文件，並且提議以「憲法」稱之。此外，合併三大支柱、將

歐盟立法中的共同決定程序正常化、擴大歐洲議會在決預算中的角色等改

革，皆源自於歐洲議會的提議。歐洲議會之所以有機會發揮如此深遠的影

響力主要是因為制憲會議在設計及組成上不僅讓歐洲議會有機會在制憲

會議全會當中發聲，同時主席團 12位成員當中歐洲議會有高達 2位代表。

先天有利的結構加上歐洲議會代表務實的結盟策略造就了歐洲議會在制

憲會議中不凡的表現。如果沒有歐洲議會的參與，二○○一年以來的條約

改革內涵將消極保守得多。歐洲議會的積極多少突破了原本會員國自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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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得到的、願意費力氣去爭取推動的、願意考慮接受的界限（Beach, 2007:
1272-4）。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制度主義的差異始終是區域整合理論辯論的關注

焦點。雖然兩大「陣營」顯得並不勢均力敵—一方始終孤軍奮戰，另一方

則熱熱鬧鬧百家爭鳴—但卻不減相關思辯的高度可讀性與深遠理論意涵。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出發點是先驗的、任務導向的。Moravcsik 自始就深信

九○年代以前既存的國際關係理論已提供了足夠的理論工具可以用來解釋

區域整合（Moravcsik, 1991, 1998, 2008a, 2008b）。此一高度理想化的理論

建構動機—即對既存國際關係理論的信仰—先於對歐洲整合實證的觀察，

形成先有定見再提供解釋的特殊理論建構步驟。反觀擁擠的制度主義陣

營，非先驗、非任務導向的研究途徑使其得以更真切觀察到區域整合更細

緻微妙的過程。本文以歐盟二○○一年以來制度改革歷史軸線為檢視兩大

學派的材料，確實映證了上述對於兩大理論陣營的觀察。無論在「國家是

否為單一行為者」、「政府間談判是否獨佔性地決定整合結果」、或是「超

國家機構有無獨立自主影響力」的問題上，制度主義明顯為此一歷史片段

提供了最有力的解釋。其中制憲會議的組成、公投的舉行、制憲會議的進

行方式、制憲會議主席團的議題設定能力、以及歐洲議會的沉穩策略在在

映證了制度主義的見解。將複雜混亂而微妙的行為者互動過程切割成塊的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固然條理分明簡單易懂，卻免不了為了遷就理論而偏離

了整合過程實際的狀況。欲不假外求而以既存國際關係理論來解釋區域整

合現象固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卻亦容易陷入本末倒置的窘境。當初被

批評是為單獨為歐洲整合量身打造的新功能主義似乎反而啟發了各式各樣

的制度主義，更加豐富了國際關係理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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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Theory and Treaty Reform in the
EU

-- The Cas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Treaty and the Treaty of

Lisbon

Chien-yi Lu*

Abstract

Among the various historic developm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past decade, the Constitution-making endeavors and the
subsequent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Lisbon Treaty are the most
prominent. Not only was the time line of the reform process more or less contained
within the decade, but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both in terms of results and
processes—is also far-reaching.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different integration theories in explaining this Treaty reform process. Following
conventional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U studies, state-centered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is pitted against institutionalism. After singling out thre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heoretical camps, i.e., state as unitary actor,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determining integration results, and rol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rticle examines actual developments in the Treaty
reform process against both theories. It finds that on all three points, institutionalism
provides a more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than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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